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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 进 行 了 一 系 列 的 行 政 区 划 调 整，以 发 动 渔 民 进 行 民 主 改 革 为 目 的 而 在 中 南 地 区、

华东地区设置的诸多渔民行政区即属此类。渔民行政区又名水上行政区，正式 定 名 于１９５２年 中 共 中 央 下 达 的 《关 于

渔民工作的指示》中。在相关城市设立市辖区 “水上区”，在沿湖地带 “按湖设治”，在沿海地带以港口为中心设立渔

民县、渔民区、渔民乡。本文对 “水上区”和渔民县进行了政区置废的过程复原。按湖设治的洪湖县、微山县和洪泽

县，沿海地带因港设治的洞头县、定海县、岱山县、普陀县、嵊泗县、珠海县得以延续至今，震泽县、雷东县、石岛

县、大衢县、舟山县已被撤销。渔民行政区的置废是行政区划改革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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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发动渔民进行

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渔业生产的要求下，行政

区划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渔民行政区，

亦名 水 上 行 政 区。具 体 而 言，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中南、华东地区在中央 《关于渔民工作的 指 示》

要求下，在沿江、沿湖、沿海地带，建立了渔民

县、渔民区、渔民乡和水上区等一系列渔民行政

区，成为我国行政区划史上独具特色的一种政区

类型。张伟然、李伟对我国水域管理的历史进行

梳理时，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这次政区调整概括为

“水域政区化”“水域型政区”，并指出民国时期已

有所实践①。但该文的研究时段较长，对这次政

区调整着墨不多，仅提到震泽、洪泽二县，及部

分城市的水上区，更没有提及沿海渔民县的设置。

本文拟对渔民行政区的置废进行初步探索，尽可

能全面地梳理渔民县和水上区的置废沿革。

一　设置渔民行政区划的缘起

１９５２年冬，土 地 改 革 基 本 完 成，中 央 开 始

部署渔民民主改革，其中一项重要的配套措施即

渔民行政区划的建立与调整。

１．《关于渔民工作的指示》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９日，中 共 中 央 下 达 《关 于

渔民工作的指示》② （以下 简 称 “指 示”），指 出

“在南方水田地区，渔业是农村副业的一个重要

部分，沿江、沿湖、沿海地带，渔业生产更为渔

民的主要生活依靠。这种渔民在中南、华东地区

数量很大”，“江湖又多毗邻各专、县之间，彼此

管理，也确有不便”，要求 “各地党委，特 别 是

华东、中南地区党委必须重视此事”。并具体规

定 “做好渔民工作的首要关键，是按湖设治；较

大湖沼设渔民县，小者设渔民区、渔民乡，以统

一湖上渔民 （包括该 湖 上 所 有 之 船 民）之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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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然、李伟：《论中国传统政治地理中的水域》，
《历史地理》第三十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１４１－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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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过去分割数县，彼此不管状态。沿海渔民亦

应根据打鱼区域，以一个港口为中心，划分渔民

县、渔民区，设立专管机构，归一个专署或行署

管辖。这些渔民行政区，主要管水上，但为便于

渔民安家腌鱼及买卖起见，应划出一定码头归其

管辖。湖上副产物如莲藕、芦苇等，统归水上行

政区支配”。最后要求 “各 有 关 的 中 央 局 与 省 委

应按此指示，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研究讨论，定出

水上行政区划及民主改革方针，有步骤地加以实

现，求得在一九五三年基本完成渔民民主改革、
恢复与发展渔业生产的任务。水上行政区划如何

划分，增划多少县区，其编制人数若干，可由各

省委与省府党组定出计划，经省人民政府报告政

务院核准施行”。
“指示”中明确提出要发动渔民进行民主改

革，特别是华东、中南地区的 省 市，要 在 沿 江、
沿湖、沿海地区建立渔民行政区，具体包括渔民

县、渔民区和渔民乡，这些渔民行政区又被称为

水上行政区。这其中，湖区要按湖设治，沿海要

以港口为中心，根据打鱼区域划分渔民县、渔民

区，亦即因港设治。虽然在地域特征上均为对推

行水域的政区化管理，但究其实质，还是以管理

渔民的 “属人”属性为出发点。

２．第三届全国水产会议

１９５３年１月２８日至２月４日，农业部召开

第三届全国水产会议，延续 “指示”精神，要求

“在淡水渔区和沿海渔区，建立与调整渔民行政

区划，根据情况设渔民县、区、乡”，“湖区的副

产如藕、莲、芦草等统归水产行政区支配”，“沿
海地区 亦 应 根 据 条 件 以 港 口 为 中 心，划 分 渔 民

县、区，加强统一领导”①。
在中共中央 《关于渔民工作的指示》和第三

届全国水产会议的共同要求下，１９５２年底开始，
华东地区、中南地区纷纷开展沿江、沿湖、沿海

地区的渔民行政区划建设与调整。渔民行政区作

为当时特有的一种政区类型，在县级政区、乡镇

级政区层面于华东、中南地区纷纷建立。
据笔者搜集的资料所见，渔民行政区的政区

类型具体可分为渔民县、渔民区、渔民 乡 三 种；
在时间上，主要建立于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的五年间，
且以１９５３年最为密集；在地域 上，均 在 华 东 地

区、中南地 区，且 两 大 行 政 区 所 辖 各 省、直 辖

市②均有渔民行政区的行政区划建置，按湖设治

的渔民县主要分布于华东地区，沿江地带的水上

区主要分布于中南地区，沿海地带的渔民县则在

两地区的沿海五省均有分布③。本文主要研究渔

民县及作为城市市辖区的渔民区即水上区的沿革

和分布，对其他县辖政区的渔民区、渔民乡的研

究，则待以后陆续开展。

二　沿江地带：因江设治的水上区

城市中的水上区作为渔民行政区的一种，是

该时段具有特色的行政区划制度。据笔者粗略统

计，水上区在地域上，主要分布在中南地区，华

东地区也有分布。从层级上看，上至直辖市、省

会城市，下至县级市、县城、县辖镇均有设置水

上区的事例。详见表１。
中南、华 东 地 区 的 城 市 水 上 区 普 遍 设 置 于

１９５３年，反映了中 共 中 央 《关 于 渔 民 工 作 的 指

示》的要求，即华东、中南地区定出渔民行政区

划方针，于１９５３年基本完成渔 民 民 主 改 革。虽

然在１９５２年之前部分城市也有水上区，如 广 州

市、蚌埠市、重庆市、天津市，但作为一种城市

市辖区制度的推广，正是集 中 在１９５３年。随 着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
的公布，诸水上区陆续遭到 裁 撤，以１９５６年 为

最多，其去路主要是改组为水上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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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部办公厅编：《水产工作概况》，（北京）科学

技术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４２３－４２４页。

华东区与中南区 包 含 的 省 市 与 今 天 略 有 不 同，差

异在于当时江西省属 中 南 区，今 属 华 东 地 区；当 时 的 中

南区除去江西省相当于 今 天 的 华 中 地 区、华 南 地 区 之 和

（港澳除 外）。华 东 区 包 括 六 省 一 市，上 海 直 辖 市、山

东、江苏、安徽、浙 江、福 建、台 湾 省；中 南 区 包 括 六

省二 市，武 汉、广 州 直 辖 市、河 南、湖 北、湖 南、江

西、广东。其中，１９５２年８月７日撤销皖北、皖 南 二 行

署区，恢复安徽 省；１１月１５日 撤 销 苏 北、苏 南 二 行 署

区，恢复江苏省，直辖市南京 市 改 为 江 苏 省 辖 市。大 区

也有变化，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５日撤销华东、中南军政委 员

会，分别设立中央人民 政 府 政 务 院 华 东、中 南 行 政 委 员

会；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９日 撤 销 华 东、中 南 行 政 委 员 会，各

省、直辖市改由中央直 辖。虽 然 大 行 政 区 组 织 机 构 有 变

化，甚至被裁 撤，但 在 本 文 研 究 的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 时 段

内，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均指 裁 撤 前 华 东 区、中 南 区 的

行政区域范围，台湾省不在统计之列，以下略。

沿海五省指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

广西无滨海的政 区，１９５２年３月８日 至１９５５年５月３１
日曾划广东省钦州专区及 所 属 的 钦 县、灵 山、防 城、合

浦４县及北海市归广西，此处仍将其算在广东省内。



表１　１９５１－１９５８年我国市县辖水上区的置废情况

省 市县 设置时间 设置情形 撤销时间 撤销情形

上海市

１９５３．１１ 设立水上区

１９５４．４
成立水上 区 人 民 政 府；主 管 市 内 黄 浦 江、

苏州河及各支流港汊民船

１９５６．７

水上区撤销后工作暂由黄浦区负责；１９５７

年４月，水上地区分别划入邻近的黄浦、

虹口、闸北、普 陀、蓬 莱、卢 湾、杨 浦、

东昌、东郊、西郊、北郊等１１个陆上区

武汉市 １９５３．８

组织领导 水 上 运 输，沟 通 城 乡 物 资 交 流，

管理 水 上 治 安、民 政、劳 动、文 教、卫

生、税收等政务

１９５７．５．１３
经武汉市 委 批 准，撤 销 水 上 区，设 立 水

上办事处

湖南

长沙市 １９５３．１
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析西区岳麓山水上置，

在今长沙市城区湘江、浏阳河水域地区
１９５６．１０

撤销 水 上 区，改 设 水 上 办 事 处，并 入

西区

衡阳市 １９５３．７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经湘南行署决定 １９５８．３．１６
市人民委员会第１２次会议决定，撤销水

上区，并入城北区

湘潭市 １９５６．３

根据湖 南 省 人 委１９５５年１１月 民 行 字 第

１２６８号文件批复，成立水上区，为市的派

出机构

１９５８．５ 撤销

常德市 １９５３．６ 置水上区公所 １９５６．６．１１

根据中共中央和 政 务 院 公 布 的 《城 市 街

道办事处组织条例》，撤销水上区，组建

街道

江西

南昌市 １９５３．９．５

根据江西省委、南昌市委 “为 了 发 展 水 上

运输事业，加强水上治安 工 作 与 船 民 管 理

工作”的指示；

１１月，下设３个居民委员会，具体管理水

上船 民 的 民 政、文 教、卫 生 和 妇 女 等 项

工作

１９５７．５．１４

中共 南 昌 市 委、南 昌 市 人 委 联 合 通 知，

撤销中共南昌市水上区委和水上区人委，

并入胜利区

吉安市 １９５３．９．１
成立 中 共 吉 安 镇 水 上 区 委、水 上 区 人 民

政府
１９５６．７ 撤销水上区政府，改设水上办事处

赣州市 １９５３ 设立水上区 １９５６ 改名为水上街道

景德

镇市
１９５３．７．１ 设立水上区 １９５６．２．７

根据全 国 《城 市 街 道 办 事 处 组 织 条 例》

的规定，撤 销 水 上 区，改 为 水 上 街 道 办

事处

抚州市

１９５３．９ 增设水上区

１９５４．４

开展水上民主改革，在县 城 成 立 水 上 区 人

民政府，管辖抚州、温 圳、上 顿 渡３个 港

口船舶

１９５６．１ 改为水上办事处

鄱阳县 １９５１．１１ 在县城城区增设，区公所驻沿河路 １９５６．２ 区划调整时撤销

永修县 １９５３ 增设水上区，管理船民和渔民行政事务 １９５６ 并入涂埠镇

福建 福州市 １９５０．７

以台江区江南乡、小 桥 区 江 北 乡 置；主 要

职责为执行省、市水上交 通 部 门 有 关 法 令

法规，对船民的运输活动进行管理

１９５６．５ 撤销水上区，并入仓山区

广西 梧州市
１９５３．５ 市人民政府决定设置 １９５５．８ 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水上区

１９５８．９ 再次设立水上区 １９６０．４ 再次撤销水上区

安徽 芜湖市 １９５３．５．２６ 区公所成立
１９５３．１１．５ 改名为芜湖港人民政府

１９５５．１２．２７ 撤销水上区建制

·１０１·



续表

省 市县 设置时间 设置情形 撤销时间 撤销情形

河南

新乡市 １９５３．１２ 增设水上区，辖卫河船民 １９５７．３
因卫河水 位 已 不 适 合 船 运，撤 销 水 上 区

建制

漯河市 １９５３．９
根据水上 运 输 发 展 的 需 要，为 方 便 领 导，

设立水上区
１９５７．４ 撤销

广东

江门市
１９５１．１．１２

江门改镇设市，设立 水 上 区，为 市 人 民 政

府派出机构
１９５８．１０ 并入仓后区

１９６１．４ 置水上管理区 １９８０．１２ 改名为江南区

汕头市 １９５３．５
市人民政府第十四次联合办 公 会 议 决 定 增

设水上区，辖４个居委会
１９５４．３

撤销水上区，第１、２居委会划归市区第

一区，第３、４居委会划归市区第三区

高要县

肇庆镇
１９５３．３

高要 县 调 整 乡 镇，肇 庆 镇 分 设 水 上 区 等

５区
１９５６ 撤销水上区，组建居委会

　　资料来源：上海市测绘院编制：《上海市行政区划与地名图集》，中华地图学社，２０１３年，第３页；刘君德、马祖琦、熊竞：《中

央直辖市政区空间组织与制度模式探析》，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９９－２００页；《上海市水上区人民委员会、上海市船民协会

筹备委员会·全宗号Ｂ５９》，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市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４２－５４３页；武汉市档案馆编：

《武汉市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０７－２０９页；武汉年鉴编纂委员会： 《武汉年鉴·１９８６》，武汉市新 华 书 店 发

行，１９８６年，第７０－７１页；何光岳：《三湘掌故》，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４８页；裴 淮 昌 主 编：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地 名 词

典·湖南省》，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６４８页；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公室、长沙市机构编制委员会、长沙市

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湖南省长沙市组织史资料》（内部发行），１９９１年，第４９１页；《中国共产党湖南省衡阳市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１－

１９８７》（内部发行），１９８９年，第１４７页；《中共湖南省湘潭市组织史资料》（内部发行），１９９３年，第５０６页；《常德市志》，中国科学

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４２页；中共南昌市东湖区委组织部、中共南昌市东湖区委党史办、南昌市东湖区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组织史资料 （１９４９．５－１９８７．１０）》，南海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１４８－１５０页；中 共 吉 安 市 委 党 史 工 作 办 公 室 编

著：《中共吉安市党史大事记１９１９－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第４７页；陈阜东主编：《吉安地区志》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２１４４页；《中国政区大典》第二册，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０６页；《景德镇市志略》，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１－

１２页①；《抚州市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９－２０页；《临川县志》，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７、３９１页；中共波

阳县委组织部、中共波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波阳县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波阳县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６－１９８７》，中共党

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２１页；《永修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２０页；《福州民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７５－７６页；《仓山区志》，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１７页；中共梧州地委组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中共梧州地委党史办、梧州

地区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５－１９８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１３－２１４页；芜湖市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０５页；中共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中共河南省新乡

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河南省新乡市档案局编：《中 国 共 产 党 河 南 省 新 乡 市 组 织 史 资 料》，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０４－３０５

页；中共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委组织部、中共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委党史办编：《中国共产党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５．３

－１９８７．１０》，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３１页；江门市江海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门市江海区志》，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第６７１－６７２页；广东省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汕头市志》第一册，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５８页；肇 庆 市 端 州 区 地 方 志

编纂委员会编：《肇庆市端州区志》，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９５页。

三　沿湖地带：按湖设治的渔民县

我国较大的淡水湖主要分布于华东、中南地

区，按照 “指示”中 “按湖设治”的原则和 “较

大湖沼设渔民县”的要求，华东、中南地区先后

建立了洪湖县、震泽县、微山县、洪泽县，而鄱

阳湖、洞庭湖、巢湖等未设置专门的渔民县统管

湖区。见图１。

各湖区设治情况分别如下。

１．洪湖－洪湖县

洪湖是今湖北省最大的湖泊，据光绪 《湖北

舆地图》所绘沔阳州及监利县图，洪湖于清末独

属沔阳州，②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均属

① 《景德镇市志略》原书中的 “《城市街道办事处组

织关系 条 例》”有 误，应 为 “《城 市 街 道 办 事 处 组 织 条

例》”，见 国 务 院 法 制 办 公 室 编：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法 规

汇编１９５３－１９５５ （第二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３１４页。

②湖北营务处善后 局： 《湖 北 舆 地 图》，光 绪 二 十 七

年刻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２０１·



沔阳县一个行政区管辖①。如图２－１所示。

图１　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按湖设治的渔民县分布

图２　洪湖湖区行政界线与归属 （１９５１年以前、

１９５８年、２００９年）②

湖北省人民政府于１９５１年６月４日 决 定 成

立洪湖县，驻新堤镇。沔阳专员公署于６月６日

向沔阳县下 达 行 政 命 令，６月１０日 洪 湖 县 接 收

领导小组开始工作。沔阳县与洪湖县以东荆河为

界，以南属洪湖县，以北属沔阳县③。此外，监

利县析出部分行政区域增益新置的洪湖县，即螺

山、界牌一带④。虽然洪湖置县已是党政机构一

应俱全，在事实上已经完成建县过程，但中南军

政委员会一直未予批复。８月７日，湖北省人民

政府再次报请中南军政委员会审批。８月３０日，
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复， “暂 缓”划 分 增 设。９月

１５日，湖北省人 民 政 府 发 出 命 令，洪 湖 县 “暂

维现状”。１２月２７日，湖 北 省 人 民 政 府 第 三 次

报请中南军政委员会，其中申明 “原沔阳县属之

洪湖，是为本省最大湖泊，滨湖数十万群众的经

济生活，主要依靠水产”，继 续 要 求 分 治。１９５２
年１月上旬，中南军政委员会同意洪湖设县，并

报告中央政 务 院 备 案。８月１１日，政 务 院 以 政

政齐字第９９号文件批复同意⑤。
虽然洪湖置县的 时 间 在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９日

《关于渔民工作的 指 示》之 前，但 一 种 行 政 区 划

制度的尝试和实践，出现时大多不会骤然成为定

制，消失时也不会戛然而止，其 自 萌 芽、初 创，
到推广实施总会有一个过渡流变的过程，洪湖县

作为该阶 段 渔 民 行 政 区 划 制 度 设 计 中 “按 湖 设

治”的先驱，应当算作前影⑥。此阶段设立的洪

湖县应与其后设置震泽县管太湖、洪泽县管洪泽

湖、微山县管微山湖情况相同，均管辖一湖区域。
其后，监利县对洪泽湖的管理权主张得到支

持，以 《湖北省行政区划图集》为例，其历史地

图自１９５８年始，即已将监利、洪 湖 二 县 之 东 段

界线画在洪湖西半部之上。如今，监利县、洪湖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监利县对洪湖的管理 权 也 有 主 张，１９９４年 《监 利

县志》第６６页 称 “旧 因 监 （利）、沔 （阳）两 县 犬 牙 交

错，洪湖历无 定 属。１９５１年 设 洪 湖 县，其 水 域 为 洪 湖、

监利两 县 共 管”。笔 者 认 为，清 代 洪 湖 属 沔 阳 州，非 监

利县证据 确 凿；民 国 时 期 的 舆 图，如１９４６年 亚 光 舆 地

学社绘制的 《湖北分县详 图》也 明 确 地 将 洪 湖 置 于 沔 阳

县一侧，沔阳与监利仍 延 续 清 代 界 线，即 洪 湖 以 西 的 陆

地界线。又如１９５１年 武 昌 亚 新 地 学 社 绘 制 《新 湖 北 省

明细地图》，亦 将 洪 湖 明 确 置 于 沔 阳 县，监 利 与 沔 阳 交

界仍延续前代为洪湖以 西 陆 地 界 线。虽 然 洪 湖 沿 岸 河 网

密布，极有可能造成不 同 年 份、同 一 年 份 不 同 月 份 的 湖

水范围差别很大的情 况，但 基 本 可 以 判 定，洪 湖 湖 区 至

少自清末至１９５１年，应为沔阳独属。

绘图依据：１９４６年亚光舆 地 学 社 绘 制 的 《湖 北 分

县详图》；１９４８年申报馆发行 《中国分省新图》（战后修

订第五版）；１９５１年 武 昌 亚 新 地 学 社 绘 制 《新 湖 北 省 明

细地图》；２００９年 中 国 地 图 出 版 社 《湖 北 省 行 政 区 划 图

集》等舆图史 料， “舆 图 也 是 史 料”这 一 概 念，最 早 由

华林甫在 《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提出。

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洪湖县志》，（武

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９８页。

湖北省监利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监利县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８页。

《洪湖县 志》，第５９８－５９９页。笔 者 按：民 政 部 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第二卷）注为

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７日由政务院批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１９４９－１９８３
年》（第二卷），（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７７页。

“前影”一词 与 周 振 鹤 教 授 所 言 “后 影”相 对 应。

周先生曾言 “任何 形 式 的 政 区 的 消 失 都 不 是 突 然 的，不

会一下子 化 为 乌 有，而 是 要 有 过 渡，有 流 变 过 程，消 失

之前必有后影”。见周振鹤： 《中华文化通史·地方行 政

制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０５页。



市在洪湖上的界线未有明确画出，监利县所辖直

至洪湖西岸。如图２－２、图２－３所示。

２．太湖－震泽县

谭其骧 主 编 《中 国 历 史 地 图 集》① 及 新 修

《清史·地理志》（未刊稿）、《清史地图集》（未

刊稿）等历史地理学界重要成果均认为清代太湖

湖区由江苏省苏州府、常州府及浙江省湖州府分

管。其中，苏州府太湖厅设治于洞庭东山，管理

大部分湖面。民国时期，如各版申报馆 《中国分

省新图》等舆图史料仍延续清代界线，太湖湖区

主要由江苏省管理，浙江省管理西南一小部分，
如图３－１所示。

图３　太湖湖区行政界线与归属 （１９４９年以前、１９４９－１９６１年、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１９４８年申报馆发行 《中国分省新图》（战后修订第五版）；１９５６年下半年至１９５７年初，地图出版社编

制 《中国分省地图》（精装本）第一版上海第三次印刷；２０１０年中国地图出版社 《江苏省行政区划地图集》。注：《中

国分省地图》（精装本）第一版上海第三 次 印 刷 没 有 出 版 时 间，１９５６年 下 半 年 至１９５７年 初 的 时 间 段 是 笔 者 根 据 地 图

所表现的行政区划推证而来，此处不予详述。

　　１９４９年７月，中 共 苏 南 区 委 员 会、行 署、
军区即根据华东军区指示精神作出 《关于开展太

湖地区肃清残匪发动群众建设政权工作的决定》，
成立太湖区剿匪委员会、太湖行政办事处。７月

１３日，奉 华 东 军 区 命 令，以 苏 州 军 分 区 为 主、
常州及浙江省湖州军分区组成太湖剿匪指挥部，
驻东山 镇。至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剿 匪 工 作 基 本 完

成，历 史 上 长 期 蔓 延 的 太 湖 匪 患 问 题 得 以

根除②。

１９５１年，太湖行政办事处改为太湖水上公安

局。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经中央批准，苏南行政公

署太湖行政办事处重新建立，主要管理八百里太

湖全部水面，及陆上三区，东山区、西山区和马

山区③。自此，太湖湖区有了统一行政管理。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召 开 太 湖 首 届 渔 民 代 表 大

会，成立 太 湖 渔 民 协 会。旋 即 建 立 五 个 水 上

区，三区政府驻吴县 光 福 区 谭 东 乡，四 区 政 府

驻无锡 市 郊 区 大 渲，五 区 政 府 驻 浙 江 小 梅 口，
六区 政 府 驻 横 泾 区 叙 庄，七 区 政 府 驻 东 山 杨

湾④。见图３－２。

１９５３年 政 务 院 批 准 撤 销 太 湖 行 政 办 事 处，
设立震泽县，驻东山镇⑤。所辖八区，三区至七

区为水上区，原东山区为一区，西山区 为 二 区，
后马山区即第八区划归无锡市。１９５４年下半年，
五个水上区合并为三个，三、五、六区合并为湖

中区，初驻谭东，后移治东山区后山陆巷村；四

区改为湖西区，初驻大渲，后移治无锡市郊区张

巷；七区改为 湖 东 区，初 驻 叙 庄，后 移 治 吴 县

横泾镇。见图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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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主 编： 《中 国 历 史 地 图 集》第 八 册 《清 时

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宗菊如、周解清主编：《中 国 太 湖 史》下 册，（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９５４－９５７页。

江苏省太 湖 渔 业 生 产 管 理 委 员 会 编： 《太 湖 渔 业

史》，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９页。
《太湖渔业史》，第１１９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 划 沿 革》 （第 二

卷），第１９页。



　　１９５７年撤区并乡，三个水上区改为四个乡，
湖东区改为湖东乡，湖西区改为湖西乡，湖中区

分为湖中、洞庭二乡①。

１９６０年１月７日，震 泽 县 并 入 吴 县，是 为

吴县太湖人民公社②。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调 整 太 湖 渔 船 的 领 导 关 系，
吴县仍占半数以上，其余分别分给常州市、无锡

市、浙江省湖州市③。自此开始环太湖两省四市

七县对太湖湖区的管理，即江苏、浙江两省，苏

州、无锡、常 州、湖 州 四 市，吴 县、吴 江、无

锡、武进、宜兴、长 兴、吴 兴 七 县。直 至 今 日，
太湖湖区仍由该两省四市分别管理，县级政区９
个，即苏州市辖 吴 中、虎 丘、吴 江、相 城 四 区，
无锡市辖宜兴市、滨湖区，常州市辖武进区，湖

州市辖吴兴区、长兴县 （图３－３）。

３．南四湖－微山县

山东西 南 部 自 北 向 南 分 布 的 南 阳 湖、独 山

湖、昭阳 湖 及 微 山 湖，清 中 期 以 来 统 称 为 南 四

湖。南四湖的形成得益于元代以后大运河该段的

开凿和不断施工，清初四湖连成一片，又因微山

湖最大，以后也以微山湖代指整片水域④。
因该区 域 湖 泽 密 布、水 陆 难 分，湖 田、湖

产、渔区等归属混乱，插花地数量很多，清代即

为苏鲁两省界线纠纷频发之地。民国时期基本确

定了北部二湖即南阳湖、独山湖为山东省所辖，
南部二湖即昭阳湖、微山湖为苏鲁界湖，今微山

县驻地夏镇为江苏省丰县在微山湖以东的飞地的

局面 （图４－１）。

图４　微山湖湖区行政界线与归属 （１９５３年建县前、建县后）

资料 来 源：１９４８年 申 报 馆 发 行 《中 国 分 省 新 图》

（战后修订第五版）；２０１２年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国分省

系列地图册：山东省地图册》。

１９５３年８月２２日，政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

以微山等四湖湖区为基础、将湖内纯渔村及沿湖

半渔村划设为微山县，⑤ 并以江苏沛县及山东嘉

祥、鱼台、凫山、薛城、峄县等六县的４镇２５０
村为行政区域，驻地为原薛城县之夏镇⑥。

同年１０月６日，山东省人民 政 府 公 布 微 山

县区乡设置方案，县辖９区１镇。各区驻地沿微

山湖自北向南分布，一区驻夏镇、二区 驻 韩 庄、
三区驻杨村、四区驻沿河、五区驻常口、六区驻

满口、七区驻建闸、八区驻南 阳、九 区 驻 仲 浅，
另有鲁桥一镇。⑦ 如图４－２所示。

１９５３－１９５８年，微 山 县 与 江 苏 铜 山、沛 县

二县的 边 界 纠 纷 并 不 突 出。１９５９年 以 后，双 方

矛盾逐渐升级，以致出现多次械斗、死伤众多的

恶性事件。为解决边界纠纷，具体包括湖田、渔

民陆居、湖产、渔政、水利等问题，中共中央多

次促成双 方 的 和 谈、协 议。１９８４年４月３０日，
中共中央 以 中 发 （１９８４）１１号 文 件 转 发 了 国 务

院工作组 《关 于 解 决 微 山 湖 争 议 问 题 的 报 告》，
要求苏鲁两省迅速制订落实方案。“报告”是时

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领衔的国务院工作组，召集

双方会谈得出的共识，主要包括湖田、湖产、湖

区治安三个方面，确认了微山县对微山湖区及沿

岸湖田、湖产的行政管理权。并随后于８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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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渔业史》，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国务院关于撤销江苏省震泽县的决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１９６０年第２号，第４１页。
《太湖渔业史》，第１２１页。

李德楠、胡克诚：《从良田到泽薮：南四湖 “沉粮

地”的历史考察》， 《中 国 历 史 地 理 论 丛》，２０１４年 第４
辑，第１１６－１２８页。

山东省地 方 史 志 编 纂 委 员 会： 《山 东 省 志·民 政

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４２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 划 沿 革》 （第 二

卷），第３２０页。民 政 部 所 编 资 料 言 沛 县 王 楼 等１５村，

嘉祥县孙庄等３３村，鱼 台 县 王 口 等７５村，凫 山 县 马 口

等４２村及鲁桥、南阳２镇，薛 城 县 南 门 外 等６９村 及 夏

镇，峄县前寨 等１６村 及 韩 庄 镇，加 上 黄 山 岛 为 微 山 县

行政区域。但 《微山县志》言，两省六县共有４镇、３０２
村、４水上渔 民 乡 组 建 了 微 山 县，与 以 上 数 据 有 差，并

开具了详细 名 单。其 中，４镇 相 同，村 庄 数 各 不 相 同，

即嘉 祥 县４４村，鱼 台 县８１村，凫 山 县４７村，薛 城 县

９３村，峄县２１村，沛县１６村，另有郭 谷 堆、新 民、新

河及黄河４水上渔民乡。

山东省微 山 县 地 方 史 志 编 纂 委 员 会 编： 《微 山 县

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７３－７４页。



的第二次报告中，明确了微山湖渔政统一由微山

县管理①。自１９８４年 以 后，微 山 湖 湖 区 为 微 山

县独属既是事实，又属法定。
（四）洪泽湖－洪泽县

清初改明代南直隶为江南省，洪泽湖全湖属

之。自康熙六年江南分省②，洪泽湖湖区西部属

安徽省泗州直隶州，东部属江苏省淮安府。③ 民

国时期未有太大变化，如申报馆各版 《中国分省

新图》中所反映的两省在洪泽湖湖区的省域界线

变化不大。如图５－１所示。

图５　洪泽湖湖区行政界线与归属 （１９５５年以前、１９５７年、２０１７年）

　　资料来源：１９４８年申报馆发行 《中国分省新图》（战后修订第五版）；１９５６年下半年至１９５７年初地图出版社编制

《中国分省地图》（精装本）第一版上海第三次印刷；２０１０年中国地图出版社 《江苏省行政区划地图集》。

　　因洪泽湖东岸江苏省部分洪泽湖大堤工程提

高了洪泽湖蓄水位，位于湖西岸的安徽省临湖的

盱眙、泗洪二县湖岸线自然内缩。为解决这一矛

盾，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１日，国 务 院 同 意 将 安 徽 省

滁州专区的盱眙县、宿县专区的泗洪县划归江苏

省淮阴专区，江苏省徐州专区的砀山、萧县二县

划归安徽省宿县专区④。如此，洪泽湖湖区由苏

皖两省 界 湖，变 成 了 江 苏 省 淮 阴 专 区 内 部 的 湖

泊，便于管理。

１９５６年４月３日，国 务 院 批 准 江 苏 省 设 立

洪泽县，划归淮阴专区领导，驻高良涧镇。新置

洪泽县的行政区域包括沿湖四县各一部分，即泗

洪县洪泽 （水上）区的１０乡、１港及１镇３乡，

淮阴县２镇２乡，盱眙县１镇２乡，泗阳县１乡

的全部或部分⑤。自此，洪泽湖湖区为新置的洪

泽县独属，如图５－２所示。

１９５７年８月，撤 区 并 乡，原 乡、镇、港 合

并为１１个乡镇，即绍武乡 （今共和镇）⑥、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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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双沟乡 （今东双沟镇）、蒋坝乡、高良涧镇、
顺河乡、淮河乡、成 河 乡、雪 枫 镇、老 子 山 镇、
临淮乡①。如图５所示。其后，虽县下行政区划

仍有分合更易，但洪泽县管理全部洪泽湖湖区这

一状况未受影响。
自１９５６年洪泽建县，洪 泽 湖 湖 区 均 由 洪 泽

县一县管 理，但 湖 滨 陆 地 又 为 淮 阴、泗 阳、泗

洪、盱眙等县分管，水陆分离、渔 农 矛 盾 较 大。

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

于放宽 政 策、加 速 发 展 水 产 业 的 指 示》，其 中，
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正确部署捕捞生产，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水产工作的领导等一系列方

针政策的调整，使中国渔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②。为综合开发利用洪泽湖的水产资源，按

照渔农结合、水陆相依、分治加法制的原则，经

江苏省人民政府同意，１９８５年１２月重新调整洪

泽湖湖区的行政界线，由洪泽、淮阴、泗阳、泗

洪、盱眙五县管理③。发展至今，为淮安、宿迁

两市的６区县管理。如图５－３所示。

４．巢湖－巢县巢湖区

巢湖位于皖北、合肥以南。清代属安徽省庐

州府合肥、庐江、巢县３县。民国仍为安徽省该

３县管理。１９５０年以后，分属皖北行署区巢湖专

区的 肥 东、肥 西、庐 江、巢 县４县④。自１９５２
年８月７日，撤销皖南、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合

并设立安徽省，至１９５４年６月巢县巢湖区成立，
期间巢县、庐江县属芜湖专区，肥东县属滁县专

区，肥西县属六安专区⑤。正因为巢湖湖区的管

理隶属于三专区四县，与中央要求的按湖设治、
恢复与发展渔业生产方针有悖，因此巢县巢湖区

应运而生。巢县巢湖区是第一个专门管理巢湖的

政区，它于１９５４年６月成立，７月２２日开始正

式办公。巢湖区隶属于巢县人民政府，属半县级

机构，管辖整个巢湖水域和几条主要汇入河，区

政府驻 巢 县。１９５５年，沿 湖 各 主 要 港 口 设 有 水

上港政府。区政府的工作重点是组织渔业生产的

互助合作，只对常年在湖上生产的渔民进行直接

领导，对季节性渔民间接领导，而水上运输业务

则归巢湖航运局调配。水上运输与渔业管理并不

统一，因此，１９５６年５月３日，经芜湖专区批准，
撤销巢湖区及其所属水上港政府。此后，虽建置

有巢湖市，但巢湖湖区又为多市县区管理⑥。
华东、中南地区尚有较大淡 水 湖 如 鄱 阳 湖、

洞庭湖等，这些湖泊面积过于庞大，枯水期、丰

水期的界线差异大，滨湖市县区均在１０个以上，
渔业管理 难 度 过 大。因 此，很 难 落 实 “按 湖 设

治”的要求，并未形成统一管理湖面水域的行政

区划或行政管理机构。
考察各地渔民县的建立过程，管理一湖均为

建县的首要目的；组建新县的地域构成均为湖区

及环湖政区湖滨地带的陆地区域或港口；县下政

区治所多沿湖分布。是否建立渔民县似乎有两条

原则，一是湖面不宜太大，管理权纠纷不宜太过

复杂；二是湖区渔民人口不宜过少。

四　沿海地带：因港设治的渔民县

相比内陆按湖设治，沿海地带设立渔民县的

政区归属和行政区域界线纠纷则少很多。按湖设

治纠纷的自然环境背景是不同年、甚至不同月因

水量不同湖泊边界及其附属资源有所损益，人文

环境背景则是湖田、湖产利用率较高，湖区又多

为人口辐辏之地，属人还是属地在政区交界地带

因牵扯 利 益 较 大 而 纠 葛 复 杂。而 沿 海 地 带 的 濒

海、海岛区域，人口较少，对海洋资源，尤其是

渔业资源的利用率不高，因此，行政区域界线的

纠纷相较湖区易于解决。
以中共中央 《关于渔民工作的指示》为出发

点，根据打鱼区域，以港口为中心，１９５２－１９５４
年沿海地带设立多个渔民县，或调整县域岛屿。
因港设治的渔民县，置县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类

是县内分家模式，如析湛江市置雷东县，析玉环

县置洞头县，析定海县置岱山、普陀二县；一类

是邻壤切块模式，如析荣成、文登二县交界沿海

区域置石岛县，析宝安、东莞、中山三县海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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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陆地区域置珠海县①。
石岛县、珠海县除管辖海岛外，还有相当的

陆地区域，政府驻地即在陆地，这与按湖设治的

渔民县均辖有湖滨陆地区域相似。而雷东县、洞

头县、岱山县、普陀县、定海县、嵊泗县、舟山

县、大衢县则既是渔民县，又是海岛县。

１．洞头县

洞头列岛位于瓯江口外洋面，在行政区划隶

属上，清 代 以 来 一 直 属 于 浙 江 省，清 代 属 玉 环

厅，民国属玉环县。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０日，政务院

批准以 玉 环 县 部 分 行 政 区 域 置 洞 头 县，驻 北 岙

镇，属温州专区②。当时下设３个区１镇１８乡，
即洞头、三 盘 和 大 门 区。１９５５年４月，刚 解 放

的南麂、北 麂、北 龙 诸 岛 划 归 洞 头 县，置 北 麂

区。１９５６年初 撤 区 并 乡，全 县 改 为１镇１３乡。

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５日，南麂、北麂、北龙３乡分别

划归平阳、瑞 安 县③。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９日，国 务

院决定撤 销 洞 头 县，并 入 玉 环 县④。１９６４年１０
月３１日，国 务 院 决 定 恢 复 洞 头 县 建 制⑤。２０１５
年７月２３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洞头县，设 立 温

州市洞头区，并将瓯江口的灵昆街道划归洞头区

管辖⑥。如图６所示。

图６　洞头县行政区划图 （２０１７）
２．石岛县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镇地处胶东半岛 东 南 角，

黄海之滨，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渔业大港。其北为

荣成市、威海市文登区。石岛 设 治 始 于１９４５年

９月，析荣成县置石岛特区，属东海专区。１９４６
年１１月改石岛市，１９５０年５月撤销石岛市，并

入荣成县⑦。

１９５４年４月３日，经 国 务 院 批 准，设 立 石

岛县，驻石岛镇，属文登专区⑧。新置的石岛县

行政区域包括文登县第十区 （人和区）和第十一

区 （靖 海 区）共２２个 乡，荣 成 县 的 第 十 一 区、
第十二区和第十五区 （石岛区）共３３个乡⑨。

１９５６年３月６日，国务院批准撤销石岛县，
并入荣成县瑏瑠。

３．舟山专区诸县

舟山群岛位于杭州湾以东洋面，清初属定海

县。康熙二十六年于舟山置定海县，属 宁 波 府，
改原定海县为镇海 县 （今 宁 波 市 镇 海 区）。道 光

二十一年 （１８４１）升为定海直隶厅瑏瑡。民国元年

二月，改为定海县瑏瑢。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０日，政务院批准以定海县的

部分行政区域分别设立普陀县、岱山县，设立浙

江省舟山专区，领导定海、普陀、岱山３县及自

江苏省松江专区划来之嵊泗县瑏瑣。１９５４年４月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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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又割宁波专区象山县来隶①。区位形势如图

７所示。

图７　１９５５－１９５８年舟山专区形势图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撤 销 宁 海 县，并 入 象 山 县，
改隶台州专区②。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国务院决

定撤销定海、普陀、岱山、嵊泗４县，合并设立

舟山县③。１９６０年１月４日，撤销舟山专区，舟

山县改属宁波专区④。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５日，舟 山

县的嵊泗 人 民 公 社 划 归 上 海 市⑤。１９６２年５月

２８日，恢 复 舟 山 专 区，⑥ 领 导 舟 山 县，上 海 市

的嵊泗人民公社划归其领导⑦。６月１日，撤 销

舟山县，恢复定海县、岱山县、普陀县，以岱山

县衢山 区 置 大 衢 县，以 嵊 泗 人 民 公 社 恢 复 嵊 泗

县⑧。１９６４年６月５日，撤销大衢县，并入岱山

县⑨。沿革至今，为舟山市定海区、普陀区、岱

山县、嵊泗县。

４．台山列岛

按照中共中央 《关于渔民工作的指示》，沿海

地带根据打鱼区域，以港口为中心设置、调整渔

民行政区划的要求，１９５５年８月４日，浙江省平

阳县台山列岛划归福建省福鼎县瑏瑠。台 山 列 岛 距

福鼎县较近，离平阳县治过远，以海洋渔业作业

区域便利考虑，划归合理。如图８所示。图中苍

南县为１９８１年由平阳县析置，当时没有该政区。

５．雷东县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３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呈报

中南军政委员会转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
以湛江市郊区的硇洲区 （硇洲岛）和东海区 （东

图８　１９５５年台山列岛及闽浙县界形势

海岛、包括东头山岛）析置东海县，隶属粤西行

政区，驻东山圩瑏瑡。并将原报的丁等县编制提高

为丙等县编制。瑏瑢 因江苏省已有东海县，同年１２
月，改名为雷东县。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吴川县第九

区即南 三 区 （南 三 岛）划 归 雷 东 县。１９５４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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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市郊西 营 区 的 特 呈 岛 划 归 雷 东 县①。至 此，
雷东县辖广州湾的全部岛屿。见图９所示。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２日，国 务 院 决 定 撤 销 雷 东

县，行政区域全部并入湛江市②。

图９　广州湾岛屿形势

６．珠海县

对珠海县的置县过程，学界 以 往 不 乏 探 讨。
综观复原置县过程的各种说法，虽总体脉络较为

清晰，但就 “珠海县是否由渔民县更名而来”这

一问题，并未形成清晰透彻的统一认 识。那 么，
置县过程中的 “渔民县”该如何理解，其名实关

系又是如何？

（１）官方公布的行政区划调整

先从官方公布的行政区划调整来看，１９５２年

底粤中行政区应有 “渔民县”这一建制名称无疑。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１９５２）写

明：粤中行政区辖渔民县，注为 “由宝安、东莞、
中山三县所属海岛合并设置”③。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区划简册》（１９５４）写明：粤中行政区辖珠

海县，注为 “原渔民县改称”④。 《中华人民共和

国县级以 上 行 政 区 划 沿 革》 （第 二 卷）广 东 省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行 政 区 划 中 即 写 作 “设 立 渔 民 县，
以宝安、东莞、中山３个县所属海岛为其行政区

域，由粤中行政区领导”；“渔民县更名为珠海县

（政务院１９５３年４月２０日批准）”⑤。
但以上三种材料均未言明是何时、何机构批

准设立的 “渔民县”。行政区划调整中，粤中行

政区建立的这个 “渔民县”还要放到当时的全国

大环境及广东珠江口设县地域具体考量。
（２）当时新闻稿中的广东 “渔民县”
从上文可知，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开始，华中、中

南地区开始发动渔民进行民主改革，渔民行政区

划的设立和调整成为当时工作的重点之一。“渔

民县”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要求地方建立的行政区

类型之一，尤其是沿海、沿湖地带陆续按要求建

立了一批渔民县，足以说明 “渔民县”在地方行

政区划落实中的普遍和迅速。
正因为 “渔民县”是中央要求的政区类型之

一，所以在新闻报道中，“渔民县”并非一个政

区的专有名词，而是作为一类政区的通名存在。
如，１９５３年４月２６日， 《新华社新闻稿》转 新

华社广州２５日电，“广东省建立雷东、珠海两个

渔民县”。１９５３年５月８日， 《福 建 日 报》头 版

报道 《广东建立两个渔民县》，“最近建立了雷东

和珠海两个渔民县”。１９５３年９月２日， 《新华

社新闻稿》转新华社广州１日电，“广东沿海一

带建立渔民区政权……从四月份起到最近为止，
已陆续建立珠海、雷东、南澳三个渔民县”⑥。

因此， “渔 民 县”一 词，在 当 时 的 语 境 下，
从中央到地方，均指渔民行政区类型的一种，而

绝非专有名词。并没有一个以 “渔民”为专名的

县，这与时代背景不符。
（３）已有的研究成果

较早对珠海建县过程进行复原的是 沈 锦 锋，
在其１９９０年发表的 《珠海建县概述》一文中指

出，１９５２年７月，珠 江 专 区 海 岛 管 理 处 将 珠 江

口中山、东莞、宝安县原划设海岛管理处的各岛

屿移交中 山 县 管 辖。１２月，以 此 为 基 础 设 立 中

山县渔民区。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１９５２年１２
月３１日 （５２）政政齐字第一〇八号》，批准广东

省成立雷东、渔民两县。而后，中央人民政府在

《１９５３年４月７日 （５３）政 政 孙 字 第 （５９）号》
文件中，同意将渔民县正式定名为珠海县，且提

高一级按丙等县编制。《广东省人民政府１９５３年

４月３０日 （５３）粤民府朱字第６２号，关于本省

划设雷东、珠海两县及赤溪并入台山县、梅茂并

入吴川县的通报》记载了珠海县于１９５３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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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湛江市地 方 志 编 纂 委 员 会 编： 《湛 江 市 志》， （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８２、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４页。
《国务院关于县、市行政区划变更的决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１９５９年第７号，第１２３页。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

划简册》，１９５２年，第８１－８３页。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

划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第７７－７８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 政 区 划 沿 革》 （第 二

卷），第６１２－６１５页。

南澳县自民国元 年 创 设 未 曾 变 更。此 处 言 建 渔 民

县，仅为县性质变革，而非建置变更。



２０日 在 唐 家 成 立 的 过 程。并 言，１９５３年５月１
日，首任县委书记曾文向群众宣布珠海县成立。

５月２５日，经 省 人 民 政 府 批 准，确 定 珠 海 县 的

区、乡名 称、数 量 及 范 围。共 计４区４４乡①。
（珠海县４区行政区域界线如图１０所示）

该文所述的建县过程成为后来研究 的 共 识，
如吴国 强 的 《广 东 各 市 的 设 置 和 命 名 （一）》②，
黄晓东主编 的 《珠 海 简 史》③，何 志 毅 的 《珠 海

县治及县 名 的 由 来》④。文 中 所 言 档 案 笔 者 尚 无

缘得见，但就其中几点发表愚见。
首先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１９５２年１２月

３１日 （５２）政政齐字第一〇八号》文件的序号错

误。沈文、何文均以此为重要依据，言 “渔民县”
为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由政务院批准设立。但就政

务院１９５２年命令来看，此处 “１０８号”是错误的。
《安徽省志·附录》中录有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命令政政齐字第１０６号，发布于１９５２年８月２５
日，内容为撤销皖南、皖北两人民行政公署，成

立安徽省人民政府”⑤。若按沈文，１０８号命令在

１２月３１日，则差之远矣。加之，《江苏省明清以

来档案精品选·省馆卷》影印有１９５３年１月１日

江苏省人民政府致华东军政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关于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日期的报告原

件，内书 “转奉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政 务 院１９５２年１１
月２５日政政齐字第１４９号命令敬悉”。则政务院

１４９号命令已为１１月２５日了，沈文中若有１２月

３１日的政务院命令，也必在１４９号排序以后。由

此观之，沈文引用档案有误。
其次，中 央 人 民 政 府 《１９５３年４月７日

（５３）政政孙字第 （５９）号》文 件 将 渔 民 县 “正

式定名”为珠海县。何为正式定名？亦即之前名

称尚未敲定，而非对既有名称的改变。
最后，《广东省人民政府１９５３年４月３０日

（５３）粤民府朱字第６２号，关于本省划设雷东、
珠海两县及赤溪并入台山县、梅茂并入吴川县的

通报》一文，如果原已获批准定名为渔民县，此

处为何 仍 用 “划 设”而 非 “更 名”？ 况 且，若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已批准设立 “渔民县”，为何

至１９５３年５月１日，才向群众宣布珠海县成立，

５月２５日，才 确 定 珠 海 县 的 区 乡 名 称、数 量 及

范围？由此观之，“渔民县”的建制并没有完成，
也没有 “渔民县人民 政 府”这 样 一 个 行 政 机 构，
或 “中共渔民县党委”这样一个党组织。

陈义的 《珠海名称原由说》提到，中山县就

渔民区管理上的困难，于１９５２年９月向 珠 江 专

署报 告，广 东 省 民 政 厅 于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５２）民政字第３６２３号文中提出建设渔民县的设

想，即 “我 厅 已 初 步 拟 具 全 省 沿 海 渔 民 建 政 方

案，其中最主要部分是将中山县和宝安东莞的海

岛及沿海重要地区划辟新县”，“在设立渔民县未

奉批准 实 施 前，中 山 县 仍 应 积 极 负 起 接 管 任

务”。⑥ 黄玲在其 《深圳内伶仃岛的前世与今生》
一文中也提到了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政务院发出政政

齐字第１８０号文，同意将东莞、中山、宝安三县

海岛划设为渔民县 （后正式定名为珠海县）”⑦。
由此观之，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广 东 省 民 政

厅所言，仅为想在此区域设置渔民县，这个 “渔
民县”，很明显是在中 共 中 央 《关 于 渔 民 工 作 的

指示》中提到的泛指的 “渔民县”，而非特指的，
专名为 “渔民”的一个县。这是广东省根据中央

“指示”精神，在沿海地带，根据打鱼 区 域，以

港口为中 心 设 立 渔 民 县 做 出 的 渔 民 行 政 区 划 设

置。若单独以文件观文件，以过程看过程，难免

会陷入具体词句的误解。综观当时中央的要求、
地方的实践，可知，此时广东省提请设立的，应

该是作为渔民行政区一种的渔民县，即使当月获

批准，也只是允诺了建制的 可 行，直 到１９５３年

４月２０日，才 正 式 将 这 个 位 于 珠 江 口 的 渔 民 县

定名为 “珠海县”。⑧ 因此，“珠海县”是今天珠

海市的第一个名字，而非由 “渔民县”更名而来。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沈锦锋：《珠海建县概述》，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印：《珠海文史》第９辑，１９９０年，第４－１４页。

吴国强：《广东各市的设置和命名 （一）》《广东史

志》，１９９６年第１期，第１６－１９页。

黄晓东主编：《珠海简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２９－２３２页。

何志毅：《珠海县治 及 县 名 的 由 来》，政 协 珠 海 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珠海文史》第２２辑，２０１３
年，第７５－７７页。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附录》，
（北京）方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４０页。

陈义：《珠 海 名 称 原 由 说》， 《广 东 史 志》１９９８年

第３期，第１９－２０页。

黄玲：《深圳内伶仃 岛 的 前 世 与 今 生》，深 圳 市 史

志办公室 编： 《史 志 鉴 识 集》， （深 圳）海 天 出 版 社，

２０１０年，第３１３－３１５页。

靳尔刚、苏华：《职方边地———中国勘界报告书》（上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３３０—３３１页。书中述

及渔民县建县过程，言中央人民政府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文件

序号，与黄玲一文相同，为１８０号；１９５３年第５９号文件批准

日期为４月２０日。本文采纳这种说法，暂时无缘得见原档。



图１０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珠海县４区行政区域界线示意图

　　绘图说明：《珠海市志》绘有１９６３年珠海县界图，为１９６１年 复 县 后 的 界 线，但 期 间 行 政 区 划 调 整 频 繁。为 复 原

建县之初的区划界线绘制此图。现以今珠江口地貌为底图，未能复原当时的水陆自然状况。仅将１９５３年建县到１９５５
年区划调整之前，珠海县初期４区的４４乡 （名单参见 《珠海简史》）复原到今地图上以示形势。笔者水平有限，仅复

原４４乡中的３８乡位置，行政区域界线为示意性，并非实际界线。特此说明。

　　此后，珠江口岛屿不再为珠海一县独有。珠

海县于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２日 并 入 中 山 县①。并 于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５日复县②。１９７９年３月５日，国

务院批准撤销珠海县，设立地级珠海市③。

五　余　论

渔民行政区是在发动渔民进行民主改革的历

史背景下，在中南地区和华东地区开展的一次行

政区划调整和尝试。水上区是渔民行政区在城市

型政区中的实践，其涉及的城市范围较广、数量

较多，最初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对渔民的

行政管理。城市治理均以地域划分行政区域，水

上区为沿河湖分布，地域上与其他市辖区交错，
不便管理。加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渔业

属性不再适应城市的职能分工，水上区陆续地均

被撤销。而按湖设治、沿海设渔民县的渔业行政

区属于一般地域型政区，渔业属性仍有旺盛的生

命力。因此，按湖设治的４个渔民县中，只有太

湖的震泽县被裁撤，洪湖县、微山县、洪泽县以

湖为名延续至今。沿海所设十个渔民县中，石岛

县、舟山 县、大 衢 县、雷 东 县 遭 撤 销，而 洞 头

县、定海县、普陀县、岱山县、嵊泗县、珠海县

延续至今。就撤销比例来看，按湖设治较沿海因

港设治 的 渔 民 县 沿 革 更 为 稳 定。从 撤 销 时 间 的

１９５６－１９６４年 来 看，这 期 间 全 国 的 市 县 政 区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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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国务院关于县、市行政区划变更的决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１９５９年第７号，第１２３页。
《国务院关于恢复 广 东 省 佛 冈 等２９个 县 市 设 立 昌

江等３个县和撤销定昌等６个县 的 决 定》，《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国务院公报》，１９６１年第１４号，第２７３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简册》，（北京）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６２页。



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撤销和恢复过程，４个被撤销

的渔民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合并或拆分为其他市

县的，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

从政府职 能 角 度 考 量，有 学 者 将 我 国 行 政

区划未 来 的 改 革 走 向 定 义 为 “控 制—服 务”导

向①。对这 一 理 论 创 新，笔 者 深 感 认 同。但 从

我国行政区划沿 革 的 历 史 经 验 出 发，似 乎 应 有

所完善。服 务 型 政 府 固 然 是 未 来 发 展 的 方 向，

而控制导向的行 政 区 划 设 置 也 已 是 过 去 时。我

国地方行政区划 发 展 的 二 千 余 年 来，绝 大 部 分

地区已经走完 了 “控 制”的 历 程，但 又 与 “服

务”这 个 理 想 相 差 较 远。这 个 漫 长 的 转 折 阶

段，笔者以为用 “治理”一词描述比较恰当。“控
制—治理—服务”是 政 府 职 能 转 变 的 三 个 阶 段。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治理”阶段是最漫长，也

是最复杂的。渔民县的设置、调整，最初因军事

国防、经济资源管控而统一布置，继而因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有的渔民县被撤销，有的职能定

位发生转变，湖区的渔业和副业资源适应市场化

的需要进行了合作开发，共同治理。这种行政区

划调整，可以归纳为 “控制—治理”模式。

就渔民行政区问题的研究，本文只是一个开

端，除了对渔民行政区运作和部分裁撤过程的研

究之外，县辖渔民区、渔民乡的研究以及参考同

时期其他行政区划调整政策进行对比研究是尚待

解决的几个问题。

①赵聚军：《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政府发展模式

转型与研究范式转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页，第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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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ｐｅａｌ．Ｚｈｅｎｚｅ（震泽）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ｉｄｏｎｇ （雷东）ｃｏｕｎｔｙ，Ｓｈｉｄａｏ （石岛）ｃｏｕｎｔｙ，Ｚｈｏｕｓｈａｎ
（舟山）ａｎｄ　Ｄａｑｕ （大 衢）ｃｏｕｎｔｙ　ｗｅｒｅ　ｒｅｐｅａｌｅｄ．Ｈｏｎｇｈｕ （洪 湖）ｃｏｕｎｔｙ，Ｗｅｉｓｈａｎ （微 山）ｃｏｕｎｔｙ，

Ｈｏｎｇｚｅ（洪泽）ｃｏｕｎｔｙ，Ｄｏｎｇｔｏｕ （洞 头）ｃｏｕｎｔｙ，Ｄｉｎｇｈａｉ（定 海），Ｄａｉｓｈａｎ （岱 山）ｃｏｕｎｔｙ，Ｐｕｔｕｏ
（普陀）ｃｏｕｎｔｙ，Ｓｈｅｎｇｓｉ（嵊泗）ａｎｄ　Ｚｈｕｈａｉ（珠海）ｃｏｕｎｔ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Ｔｈｅｓｅ　ｃａｓ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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